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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所处区域财政经济情况 

2018-2020 年广州市的相关财政经济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一  近三年广州市财政经济情况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22859.35 23628.6 25019.11 

一般预算收入（亿元） 1634.22 1699.04 1714.00 

政府性基金收入（亿元） 1539.53 1668.85 2507.30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亿元） 1457.67 1571.56 2389.30 

政府性基金支出（亿元） 1442.68 1591.16 2106.10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支出（亿元） 1371.90 1312.64 1422.50 

（二）本地社会发展规划和行业相关规划 

1.按照《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加快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畅通对外综合运输通道，打造世界级铁路网，构

筑完善大湾区快速交通系统。该项目已纳入《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纲要》中的重点建设项目。 

2.《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报告（2018）》指出，

继续推进交通设施建设，打造湾区互联互通优质生活圈。加

快推进一批联通粤港澳三地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推进湾区

城际轨道等交通设施的建设；加快出台有利于粤港澳三地人

员、货物和资金往来的机制政策举措，促进创新要素湾区内

便捷流动，打造宜业、宜居的一小时优质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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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2016-2020 年）》指出：广州要提升区域交通枢纽地位，

加快建设快速轨道交通，全面推进已规划的城际、国铁等项

目建设，加强与周边地区的互联互通，完善区域路网体系，

把地理几何中心变成交通中心。 

4.《广州市综合交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特别对铁

路建设提出，巩固全国四大铁路枢纽和国家城际轨道干线中

心地位，从区域一体化和协同发展的角度，统筹规划广州地

区铁路枢纽布局，提升承载能力，实现铁路枢纽与城际轨道

交通、城市公共交通、公路的无缝衔接。 

（三）项目情况 

1.枢纽配套场站工程 

枢纽配套场站工程的建设内容主要包括西侧配套交通设

施面积 49000 平方米（含出租车场、长途车场、公交车场、

非机动车场、旅客集散空间等），枢纽运营管理中心 8000 平

方米，北广场 14000 平方米，地下停车场 24000 平方米，

总建设规模为 95000 平方米。 

2.地铁土建预留工程 

轨道交通车站土建预留工程的建设内容包括二十号线车

站土建预留工程，与十三号线、十六号线的换乘通道，与二

十八号线的换乘节点，建筑面积为 27619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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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下南北城市通廊 

地下南北城市通廊建筑面积 3776 平方米。 

（四）项目立项情况或实施依据 

项目于 2020 年 3 月 6 日取得《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于选

址意见书》（穗规划资源预选〔2020〕2 号）；于 2020 年 4

月 3 日取得《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新塘站综合交通枢纽一

体化工程（含地铁预留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复函》（穗

发改批〔2020〕62 号）；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取得《广州市

交通运输局关于新塘站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工程（地铁土建

预留工程和地下南北城市通廊）初步设计技术文件的批复》

（〔2020〕—427 号）；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通过招投标的

方式分别确定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地铁

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为新塘站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工

程（含地铁预留工程）勘察设计（第 1 标段）、新塘站综合

交通枢纽一体化工程（含地铁预留工程）勘察设计（第 2 标

段）的中标单位，并签订勘察设计合同；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通过招投标的方式确定广州轨道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为新塘站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工程（含地铁预留工程）项目

施工监理（1 标）的中标单位；于 2020 年 8 月 26 日通过招

投标的方式确定中铁二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建华南建

设有限公司为新塘站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工程（含地铁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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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总承包（1 标）的中标单位；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取得新塘站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工程（含地铁预留工程）

施工总承包项目（1 标）的编号为 440183202009110101 的《建

筑工程施工可证》；项目于 2020 年签订勘察设计第 1 标段、

第 2 标段、施工总承包项目（1 标）合同；于 2020 年 9 月

14 日取得《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关于新塘站综合交通枢纽一体

化工程（枢纽配套场站工程）初步设计技术文件的批复》

（〔2020〕—596 号）；于 2020 年 12 月 16 日与广州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增城区分局签订《新塘站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

工程（枢纽配套场站工程）土地和房屋征收实施协议》。 

（五）项目主体 

项目政府出资代表实施单位——广州铁路投资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9J86Y6L 

名称 广州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铁路沿线维护管理服务;管道设施安装服务（输油、输

气、输水管道安装）;铁路工程建筑;铁路运输设备修理;

园林绿化工程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地产经营

活动;物业管理;室内装饰、装修;室内装饰设计服务;建

筑结构加固补强;建筑结构防水补漏;房屋租赁;建筑物

清洁服务;交通运输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工程

技术咨询服务;招、投标咨询服务;职业技能培训（不包

括需要取得许可审批方可经营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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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商品批发贸易（许

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其他仓储业（不含原油、成品油

仓储、燃气仓储、危险品仓储）;广告业;文化艺术咨询

服务;群众参与的文艺类演出、比赛等公益性文化活动

的策划;企业自有资金投资;企业总部管理;其他金属加

工机械制造;机械零部件加工;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停车场经营;投资咨询服务;投资管理服务;资产管理

（不含许可审批项目）;铁路专用设备及器材、配件制

造;工程勘察设计;技术进出口;酒店管理;人才培训; 

住所 广州市白云区云城东路 168 号景泰创展中心 A 栋 5 楼 

法定代表人 谭文 

注册资本 1100000 万元 

经营期限 2017 年 1 月 23 日至长期 

登记机关 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二、项目实施重要性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一）重要性分析 

本项目是广东省、广州市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之一，对

于扩大广州铁路枢纽客运系统能力、提升广州枢纽铁路物流

发展水平、方便广州市对外交流、加强广州的区位优势有着

重要意义，是促进广州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提高广州

铁路枢纽客运能力、优化完善客运分工、实现交通运输一体

化的重要举措。 

（二）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的实施将使广州市成为集多种运输方式为一体

的综合交通枢纽城市，通过大幅提升人流、物流、信息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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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效率，将极大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在促进片区市政建

设、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将带动项目周边土地升值而产生土

地升值效益，对于促进广州市和增城区等的城市规划与发展

有着重要意义。 

（三）社会效益分析 

项目通过提高广州铁路枢纽客运能力，优化完善客运分

工，实现了多站布局、多点到发，能有效缓解既有主要车站

交通压力，能够为市民出行提供更方便快捷的换乘体验，减

少换乘时间而产生时间节省效益，提升铁路客运服务品质，

完善项目周边市政基础配套设施，同时通过铁路绿色出行，

还将减少对环境的不利影响，降低环保压力，推动地方经济

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项目投资估算、资金筹措方案及使用计划 

（一）投资估算 

根据《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新塘站综合交通枢纽一体

化工程（地铁土建预留工程和地下南北城市通廊）初步设计

概算的复函》（穗发改批〔2020〕174 号）、《广州市发展

改革委关于新塘站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建设工程（枢纽配套

场站工程和南侧交通核工程）初步设计概算的复函》（穗发

改投批〔2021〕5 号），广东省广州市新塘站综合交通枢纽

一体化工程项目总投资 155,792 万元，具体构成如下表所示： 

表二  项目投资估算表（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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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资估算项目名称 总金额 

1 工程费用 107,128 

2 建设用地费 38,821 

3 预备费 6,952 

4 建设期贷款利息 2,891 

项目总投资 155,792 

（二）筹措方案 

广东省广州市新塘站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工程项目总

投资 155,792 万元，其中政府投资 95,556 万元（其中广州市

本级政府投资 55,300 万元，截至目前已到位 15,000 万元，

其中专项债券资金为 15,000 万元）,市场化融资自筹 60,236

万元。 

1.市场化融资资金筹措：项目暂未使用市场化融资资金，

计划在以后年度筹措安排 60,236 万元银行贷款资金。 

2.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筹措：以前年度已安排专项债券资

金 15,000万元；2021年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10,000万元，

其中 10 月拟发行 2021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七十二期）

10,000 万元，计划以后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30,300 万元。 

3.非融资资金筹措：项目拟同步安排广州市增城区财政

性资金 40,256 万元。 

表三  项目资金筹措情况（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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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总投资 

市场化融资

资金（如银

行贷款等） 

非融资资金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 

单位自有

资金 

财政性资

金 
其他    

本次专项

债券发行

金额 

以前发行

专项债券

金额 

计划以后

发行专项

债券金额 

155,792 60,236 0 40,256 0 10,000 15,000 30,300 

（三）项目实施安排 

本项目已完成项目可研及批复、初步设计批复等立项批

复流程，已完成用地选址、环评报告、施工许可等项目报建

审批手续，目前项目正在施工建设中，计划竣工时间 2022

年 12月。本次专项债券资金将用于项目的工程和征拆费用。 

（四）资金使用计划 

2021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七十二期）广东省广州市

新塘站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工程项目，2021 年度全年计划通

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 10000 万元，本次发行金额 10000

万元。按照财政部要求，此次专项债券纳入 2021 年广州市

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表四  项目用款计划（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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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投

资 

以前年

度用款

金额 

发行当年用款计划 

以 后 年

度 计 划

用 款 金

额 

一

季

度

用

款

金

额 

其

中

：

本

次

专

项

债

券

使

用

金

额 

二 季

度 用

款 金

额 

其中：

本 次

专 项

债 券

使 用

金额 

三季度

用款金

额 

其中：

本次专

项债券

使用金

额 

四季度

用款金

额 

其中：本

次 专 项

债 券 使

用金额 

155,792 15,000 0 0 0 0 0 0 10,000 10,000 130,792 

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预期成本收益 

1.项目收入测算 

（1）地块收入测算 

新建广东省广州市新塘站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工程项

目主要目的为促进广州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提高广州

铁路枢纽客运能力，优化完善客运分工，实现多站布局、多

点到发、缓解既有主要车站交通压力，提升铁路客运服务品

质，完善项目周边市政基础配套设施，提升开发地块价值。

据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广州市财政局、广州铁路投资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的相关资料，用于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的地块为白云区棠溪站综合交通枢纽周边综合开发用地、广

州市番禺区化龙镇（化龙站）场站综合体地块，鉴于收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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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均划入财政资

金，由财政统筹使用，所以本项目用该部分地块的出让收益

与融资进行自求平衡评价。 

白云区棠溪站综合交通枢纽周边综合开发用地，位于广

州中心城区西北部，白云区西南部，经查询广州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土地出让信息，自 2016 至今，选取白云区棠溪站综

合交通枢纽周边出让城镇商服地块 6 宗，商业基准地价参考

上述出让土地价格。 

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化龙站）场站综合体地块，位于

广州市番禺区，经查询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出让信息，

自 2017 年至今，选取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化龙站）场站

综合体地块周边出让城镇商服地块 4 宗，商业基准地价参考

上述出让土地价格。 

根据《2021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预测，2021 年度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 6%以上，此次预测按国内生产总值增

速 6%计算土地价格的增长。假设广州市白云区棠溪站综合

交通枢纽周边综合开发用地、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化龙站）

场站综合体地块，自融资开始日起第七年开始土地挂牌交易，

且全部于一年内出让完毕。根据对可行性研究报告中预测的

审核，分别以 2021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6%）的 100%、

90%、80%比例计算土地价格的增长，以融资开始日起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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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土地挂牌交易的现金流入，考虑土地开发成本、二项基

本政策成本、政府收益、政策性基金、已用于平衡其他项目

成本的情况，按照保守性原则土地挂牌交易收入按后附“项

目收益及现金流入评价说明”中土地出让收入预测表第七年

数据计算，可用于资金平衡土地相关收益情况如下： 

表五 土地相关收益情况表（单位：万元） 

项目 
按预测国内生产总

值增速 6%的 100% 

按预测国内生产

总值增速 6%的 90% 

按预测国内生

产总值增速 6%

的 80% 

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化龙站）

地块 
194,250.57 186,175.23 178,371.04 

白云区棠溪站综合交通枢纽周

边综合开发用地 
3,366,963.70 3,227,061.61 3,091,857.23 

合计 3,561,214.27 3,413,236.84 3,270,228.27 

（2）综合交通枢纽配套场站收入 

根据《棠溪站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建设工程的可行性研

究报告》，该项目主要包含长途客运站、公交场站、配套道

路、出租车场、旅游大巴车场及旅客集散中心、商业开发，

目前仍在建设中，计划运营时间为 2023 年。 

长途客运站、旅游大巴车场及旅客集散中心、商业开发

等业态均具有营利性质，按出租给运输集团或其他公司经营，

营业收入主要来自长途客运站、旅游大巴车场及旅客集散中

心的承包租金收入，站区广告收入以及商业部分门面租金收

入。收入测算参考广州市目前的市场价格水平，租金单价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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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5 年增加 10%考虑，商业门面考虑一定的空置率，收费标

准为：长途客运站 60 元/平米.月，旅游大巴车场及旅客集散

中心 60 元/平米.月，商业门面 60 元/平米.月，广告出租 6000

元/平米.月。 

预计收入：运营期开始收入 10,594 万元/年，按每 5 年

增加 10%考虑，加上间接效益，15 年共计 662,803.00 万元。 

（3）停车场收入 

本项目相关综合体配套工程停车场，面积约 11500 平方

米，提供 288 个泊位，目前仍在施工，预计竣工时间 2022

年 6 月。 

依据《广州市发展改革委 广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广州

市交委关于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城市公共交通枢纽站及换乘站配套停车设施：白天 1 元/半小

时（服务对象），2 元/小时（非服务对象）；夜晚 1 元/半小

时（不区分对象），最高限价 10 元；24 小时最高限价，服

务对象为 16 元，非服务对象为 32 元。 

预计收入：社会停车位 7 元/天/台，288 个泊位，总收入

为 73.58 万元/年，每年按 5%递增，7 年共计 1181.96 万元。 

2.项目成本及相关税费 

（1）综合交通枢纽配套场站成本及相关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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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交通枢纽配套场站工程预计工程费用 315,826.33万

元，土地征拆及管线迁改 54,661.16 万元，工程建设其它费

用 44,099.88 万元，预备费用 35,992.62 万元，建设成本合计

450,579.99 万元。按 30 年计算期分摊总建设成本，计算出发

债期间的建设成本 225,290.00 万元。 

（2）停车场成本及相关税费 

根据《广州市城际轨道（穗莞深琶洲支线）场站综合体

概念方案》，公交首末站、道路、自行车停放点、K+R 停靠

点、出租车上落客泊位、社会停车场、集散广场的同步工程

建设成本金额为 8,000.00 万元。按照同步工程的建筑面积占

比，计算出社会停车场的建设成本为 941.66 万元。社会停车

场的建设成本按 20 年分摊，平均每年分摊成本 40.08 万元，

15 年分摊建设成本 601.20 万元。 

3.项目损益情况 

（1）地块收益情况 

根据上述测算，在按 2021 年预计 GDP 增速 6%计算土

地价格增长率时，用于资金平衡土地相关收益为

3,561,214.27 万元； 

同理计算，在按 2021 年预计 GDP 增速 6%的 90%，即

增幅 5.4%，计算土地价格增长率时，用于资金平衡土地相

关收益为 3,413,236.8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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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计算，在按 2021 年预计 GDP 增速 6%的 80%,即增

幅 4.8%，计算土地价格增长率时，用于资金平衡土地相关

收益为 3,270,228.27 万元。 

（2）综合交通枢纽配套场站收益情况 

根据上述测算，本项目发债期间综合交通枢纽配套场站

租金收益为 437,513.05 万元。 

（3）停车场收益情况 

根据上述测算，本项目发债期间综合交通枢纽配套场站

停车场收益为 580.76 万元。 

综上，项目损益情况如下： 

表六 项目损益情况（单位：万元） 

年度 

项目收益 

土地相关收

益 
其他收益 小计 

已融资  -26,210.74 -26,210.74 

第一年 103,704.00 -12,691.41 91,012.59 

第二年  22,141.15 22,141.15 

第三年  37,570.77 37,570.77 

第四年  40,867.03 40,867.03 

第五年  42,663.50 42,663.50 

第六年  39,959.20 39,959.20 

第七年 3,561,214.27 40,255.78 3,601,470.05 

第八年  41,611.59 41,611.59 

第九年  41,907.64 41,907.64 

第十年  42,204.94 42,20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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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年  42,210.51 42,210.51 

第十二年  42,216.36 42,216.36 

第十三年  43,387.49 43,387.49 

合计 3,664,918.27 438,093.81 4,103,012.08 

（二）融资收益平衡情况 

本次融资项目收益为土地挂牌交易产生的现金流入，土

地未挂牌交易前需支付的资金利息由项目建设金支付，项目

建设金包含项目财政资金及融资资金，通过对近几年项目周

边地块成交情况等的查询，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对应的政府性

基金收入和其他收入（综合交通枢纽配套场站收入）偿还融

资本金和利息情况为：按自融资开始日起第七年开始土地挂

牌交易，且全部于一年内出让完毕；按 2021 年 GDP 预计增

速 6%的 100%比例计算土地价格增速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

数为 1.58；按 2021 年 GDP 预计增速 6%的 90%比例计算土

地价格增长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1.53；按 2021 年 GDP

预计增速 6%的 80%比例计算土地价格增长的情况下，本息

覆盖倍数为 1.47。 

表七 按 2021年 GDP 增速 6%计算土地价格增长情况下的本息覆

盖倍数表（单位：万元）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土地相关收益 其他收益 小计 

已融资            -    73,735.23 73,735.23   -26,210.74 -26,210.74 

第一年            -    68,216.46 68,216.46 103,704.00 -12,691.41 91,012.59 

第二年            -    68,216.46 68,216.46   22,141.15 22,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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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年     63,568.00  68,216.46 131,784.46   37,570.77 37,570.77 

第四年            -    66,188.64 66,188.64   40,867.03 40,867.03 

第五年    270,000.00  66,188.64 336,188.64   42,663.50 42,663.50 

第六年    429,974.00  57,224.64 487,198.64   39,959.20 39,959.20 

第七年    632,400.00  42,951.12 675,351.12 3,561,214.27 40,255.78 3,601,470.05 

第八年    400,833.00  21,856.84 422,689.84   41,611.59 41,611.59 

第九年    191,865.00  8,211.69 200,076.69   41,907.64 41,907.64 

第十年            -    1,976.08 1,976.08   42,204.94 42,204.94 

第十一年            -    1,976.08 1,976.08   42,210.51 42,210.51 

第十二年            -    1,976.08 1,976.08   42,216.36 42,216.36 

第十三年     52,002.00  1,976.08 53,978.08   43,387.49 43,387.49 

合计 2,040,642.00 548,910.50 2,589,552.50 3,664,918.27 438,093.81 4,103,012.08 

本息覆盖倍数 1.58 

 

表八  按 2021 年 GDP 增速 6%的 90%比例计算土地价格增长情

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表（单位：万元）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土地相关收益 其他收益 小计 

已融资            -    73,735.23 73,735.23   -26,210.74 -26,210.74 

第一年            -    68,216.46 68,216.46 103,704.00 -12,691.41 91,012.59 

第二年            -    68,216.46 68,216.46   22,141.15 22,141.15 

第三年    63,568.00  68,216.46 131,784.46   37,570.77 37,570.77 

第四年            -    66,188.64 66,188.64   40,867.03 40,867.03 

第五年   270,000.00  66,188.64 336,188.64   42,663.50 42,663.50 

第六年   429,974.00  57,224.64 487,198.64   39,959.20 39,959.20 

第七年   632,400.00  42,951.12 675,351.12 3,413,236.84 40,255.78 3,453,492.62 

第八年   400,833.00  21,856.84 422,689.84   41,611.59 41,6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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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土地相关收益 其他收益 小计 

第九年   191,865.00  8,211.69 200,076.69   41,907.64 41,907.64 

第十年            -    1,976.08 1,976.08   42,204.94 42,204.94 

第十一年            -    1,976.08 1,976.08   42,210.51 42,210.51 

第十二年            -    1,976.08 1,976.08   42,216.36 42,216.36 

第十三年    52,002.00  1,976.08 53,978.08   43,387.49 43,387.49 

合计 2,040,642.00 548,910.50 2,589,552.50 3,516,940.84 438,093.81 3,955,034.65 

本息覆盖倍数 1.53 

 

表九  按 2021 年 GDP 增速 6%的 80%比例计算土地价格增长情

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表（单位：万元）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土地相关收益 其他收益 小计 

已融资            -    73,735.23 73,735.23   -26,210.74 -26,210.74 

第一年            -    68,216.46 68,216.46 103,704.00 -12,691.41 91,012.59 

第二年            -    68,216.46 68,216.46   22,141.15 22,141.15 

第三年    63,568.00  68,216.46 131,784.46   37,570.77 37,570.77 

第四年            -    66,188.64 66,188.64   40,867.03 40,867.03 

第五年   270,000.00  66,188.64 336,188.64   42,663.50 42,663.50 

第六年   429,974.00  57,224.64 487,198.64   39,959.20 39,959.20 

第七年   632,400.00  42,951.12 675,351.12 3,270,228.27 40,255.78 3,310,484.05 

第八年   400,833.00  21,856.84 422,689.84   41,611.59 41,611.59 

第九年   191,865.00  8,211.69 200,076.69   41,907.64 41,907.64 

第十年            -    1,976.08 1,976.08   42,204.94 42,204.94 

第十一年            -    1,976.08 1,976.08   42,210.51 42,210.51 

第十二年            -    1,976.08 1,976.08   42,216.36 42,216.36 

第十三年      52,002.00  1,976.08 53,978.08   43,387.49 43,38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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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040,642.00 548,910.50 2,589,552.50 3,373,932.27 438,093.81 3,812,026.08 

本息覆盖倍数 1.47 

（三）总体评价 

经上述测算，在相关土地储备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

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白云区棠溪站综合交

通枢纽周边综合开发用地、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化龙站）

地块，在土地挂牌出让价格分别以 2021 年预计 GDP 增速

（6%）的 100%、90%、80%比例增长时，预期土地出让收

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和其他收入（综合交通枢纽配套场

站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

和融资自求平衡。2021 年广东省广州市新塘站综合交通枢纽

一体化工程项目融资平衡情况已经广州市光领有限责任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通过，不能偿还的风险较低。 

五、专项债券管理 

（一）债券资金概况 

拟发行的债券名称：2021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七十

二期） 

债券发行时间：2021 年 10 月 

债券发行期限：7 年 

债券发行金额：10,000 万元 

（二）债券资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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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本项目的主管部门，项目主

管部门和单位在依法合规、确保工程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加

快专项债券对应项目资金支出进度，尽早安排使用、形成实

物工作量，推动在建项目早见成效。相关专项债券项目对应

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应及时足额缴入国库，保障专

项债券本息偿付，未按既定方案落实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

的，财政部门可以采取扣减相关预算资金等措施偿债。合理

预计还本付息资金并列入年度预算安排，纳入政府性基金预

算管理。 

（三）职责分工 

广州市财政局作为财政部门，负责按照专项债务管理规

定，审核确定专项债券项目融资平衡方案及相关管理办法，

组织做好信息披露等工作。负责组织项目对应专项债券发行

工作。负责组织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等存续期管理。 

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为项目主管部门，负责组织

制定专项债券项目融资平衡方案，督促指导项目单位做好项

目专项债券发行准备工作和信息披露有关工作。负责对项目

建设、资金使用和还本付息进行监督，指导项目单位加快项

目建设、规范专项债券资金使用，加快专项债券资金支出使

用进度。合理评估发行项目专项债券对应项目风险并组织风

险应对工作。负责编制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年度预算，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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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项目单位及时上缴项目收益用于还本付息，确保债券还本

付息不出任何风险。 

广州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单位，负责按

照债券发行组织统一安排，研究制定专项债券项目融资平衡

方案，及时提供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和信息披露有关项目信息

工作。负责项目建设、运营管理，规范专项债券资金使用，

加快专项债券资金支出使用进度。负责分析预测发行项目专

项债券对应项目风险并提出应对措施。负责落实债券还本付

息资金来源，按时足额缴交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和专项收入。负责按照专项债券项目穿透式管理要求，及时、

规范填录专项债券资金支出使用和专项收入收缴等信息录

入。 

六、项目风险控制 

（一）潜在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可能存在潜在的工程实施风险、组织及管理风险、

财务及融资风险、收益实现规模与预期存在差异的风险、收

益专项用于偿债的操作风险、利率波动风险。项目主管部门

及项目单位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做好工程建设工

作，避免发生风险。 

（二）还款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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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

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规定，本级政府

对地方政府债券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本级财政将按照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预〔2016〕155 号）规定，及时按照约定逐级向省

财政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省财政按照合同

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

调减投资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

筹集资金偿还债务。未按时足额向省财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

付息资金的，省财政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七、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无。 


